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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口罩及相關呼吸防護用具納入產品驗證，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近日我國西部平原各地因 PM2.5（細懸浮微粒）濃度都達紫爆或紅色警戒的空氣品質極差程

度，導致天空霧茫茫一片，不但太陽難探出頭，氣喘、過敏、心肺疾病等患者復發率近一

成，紛紛前往縣內各醫療院所求診。 

二、經查，環保署近日預告修正「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要求若濃度達到特定標

準，學童上下學須配戴口罩。PM2.5 濃度偏高時，專家學者亦建議民眾外出應戴口罩。 

（三）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申請人依著作權法第六十九條申請強制授

權時，著作權專責機關在審查過程中及召開審查會時，是否有違

當初該條條文修法精神，及未落實相關權益人應迴避參與審查的

原則。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參考各國對於音樂著作權的強制授權精神，雖然各國對於可開始適用強制授權的期限不一

致（美國、德國為公開發行日即可，日本為公開發行滿三年），但是其立法的原意皆為藉

由該制度促使音樂著作能被廣為流傳，促進文化發展及社會公益的目的。我國強制授權之

立法精神亦與國際主流相同。 

二、隨著音樂複製技術的進步，民眾在生活中所使用的音樂商品，其製作方式早以脫離僅能以

錄音的方式製作的時期，如可用電腦編碼重現等，文字的呈現技術也不同以往，甚至音樂

載體亦日新月異，大符提高了民眾使用的便利性，也使得音樂著作更便利的利用與傳播。

然我國在審查強制授權案件時，仍然只著墨於音樂著作重現的方式是否一致，對於立法精

神卻拋之腦後，對於科技已大幅進步的現在，該法條形同虛設無用。 

三、為便利音樂著作的管理，許多音樂著作所有權者皆將所擁有的音樂著作權轉給音樂著作權

代理人協會及財匪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等團體，而在音樂著作強制授權的審查中

，卻見到這些團體名列審查名單當中，甚至可強力主導、運作、介入審查，更負責撰寫被

申請人回覆意見及說帖。若該團體所擁有的音樂著作，已有專屬授權給其他使用者，為維

護市場佔有率，企圖阻擋或限制申請案之許可，豈非球員兼裁判一定贏？申請人及公眾的

權益將如何維護？ 

四、強制授權制度本為對權利人之權利限制，以免於壟斷市場，故權利人及權利人團體倘持反

對立場，亦不能影響申請案之許可。申請案之諮詢會議，代表權利人之委員是否需迴避申

請案？主管機關理應負責依法考量。 

五、以強制授權的精神而言，該制度中即便有需經過審查，審查會目的也是在評定出一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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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音樂著作權所有者公正公平的補償額度。如果因為音樂重製的方式，或關係權益人的反

對，使得申請人無法獲得授權，將無益於社會公益與市場發展。特請行政院檢討改善。 

（四）本院吳委員秉叡，針對衛生福利部推出「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

護理照護品質方案」後，仍有許多醫院未能落實補助款項適當運

用，拿去購買護士服、口罩等用品。建請行政院立即查核醫院款

項運用狀況，是否有確實增加人員配置或核發加班費、獎勵金，

以保障護理人員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自 98 年施行至今，近 6 年已編列鼓勵專款

91.65 億元，其中 98、99 年各編列 8.325 億元、100 年 10 億元、101 年 20 億、102 年 25 億

元、103 年 20 億元，以鼓勵醫院增聘護理人力、提高護理人員薪資、夜班費、加班費及加

發獎勵金等獎勵措施，讓護理不再血汗，願意留任，進而提升住院病人護理照護品質。 

二、雜誌報導，健保局用來鼓勵醫院重視護理人員的「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費用，竟

有署立醫院把 80%獎金撥進了醫生口袋，或者拿去買推床、辦慶生會，實際分給全院護理

人員不到一成。 

三、經許多護理人員反應，該款項有些撥進醫院私人帳戶，淪為醫院主管的私人經費，有些被

拿來買護士服等用品，或當作聚餐費用等，未符合政府政策推動的美意。然施行至今已撥

款 91 億餘元，卻僅追回兩百多萬，顯見款項核發輕率，查核效果不彰。 

四、建請行政院立即查核「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推動後，各醫院護理人

員增加數、護理人員薪資增加的數額、護理人員領取的加班費數額、護理人員領取的獎勵

金數額、護理人員平均工時下降的時數，確實維護護理人員權益。 

（五）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我國目前空氣汙染非常嚴重，尤其中部

地區經常出現空氣汙染達到「紫爆」程度，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

PM2.5（細懸浮微粒）過高。目前 PM2.5 被認定第一級致癌物質

，胸腔外科醫師提出警訊，一般不抽菸、生活型態健康的人，仍

可能因空氣汙染而曝露在罹患肺癌的風險中。爰此，本席要求行

政院重視空氣汙染問題，並積極研擬改善空氣品質的對策，以保

障民眾的健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世界衛生組織（WHO）把 PM2.5 認定為第一級致癌物質，根據環保署去（2014）年所


